
憲法法庭 函 (稿 )
址 :100203垂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、

一段 124號
人 :

話 :

受文者 :如行文單位

季至晷發:塞躠罩早4一乩汙麋昆最孔£品249號
速別 :

密等及碎密條件或係密期限
:

附件 :如 文

主旨:憲法法庭為審理l14年度憲統字第12號臺中市高鐵新市
鎮

自辦市地重畫ll區重劃會聲請統一解釋法令案
,敬請貴院於

函到20日 內 ,就說明三所列事項
,提供書面說明。

說明 :

一、依憲法訴訟法第86條規定辨理 。

二 、l14年度憲統字第12號臺中市高鐵新市鎮 自辦市地重劃
區

重劃會聲請統一解釋法令案
,聲請人認其所受最高法院11

1年度台上字第1958號 民事判決
,就中華民國95年 6月 22日

修正發布之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蟄辦法第
13條第

2項第2款 、第3項 ,關於會員大會選任或解任
理事 、監事

之決議 ,應有全體會員二分之一以上
,及其所有土地面積

超過重劃區總面積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之規定
(下稱系爭規

定),所表示之見解 ,與貴院101年度判字第637號及102

年度判字第822號判決
,適用系爭規定已表示之見解有

異 ,聲請本庭為統一見解之判決。

三 、本庭為審理上開聲請案
,敬請貴院於函到20日 內

,就上開

判決適用系爭規定所生之歧異見解
,提供書面說明 ;並請

一併說明
,貴院裁判就系爭規定所持見解

,是否有憲法訴

訟法第84條 第2項所稱 「後裁判已變更前裁判
之見解」之

情形 ,俾供審理之參考 。

四 、茲檢送本案聲請書影本 (見附件)供參 。書面說明
(含附

屬文件 )請我明憲法法庭審理案件案號
,其內容如含有應

辦

地

 
承

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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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限制公開之事項者 ,請依憲法訴訟案件書狀及卷內文書
公開辦法第8條規定 ,另提供經遮掩限制公開事項之書面
電子檔子憲法法庭 ．

五 、前揭書面說明敬請寄送紙本1份至憲法法庭 ,並請傳送全
文電子檔案至

正本 :最高行政法院

副本 :

怎法法庭

審 判 長 謝  ○  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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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 本 檔  號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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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00203

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 12猝號

受文者 :憲法法庭

發文日期 :中 華民國1l碎年l0月 l。 日

發文字號 :院都我字第 ll碎0007仍 7號

速別 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:

附件 :如文

地址 :l00006臺 北市中正區重慶 南

路一段 126巷 1號

電話 :

12 臺中市高鐵新市鎮 自

院長

主旨 :就貴法庭審

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聲請統一解釋法令案
,本院書面意見

如附件 ,請查收 。

說明 :復貴法庭 1l碎年θ月2b日 憲庭洋11碎憲統12字 第11碎 l0002碎少號

函 。

正本 :憲 法法庭

副本 :

︳竹也 ︳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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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14年度憲統字第 12號書面說明

一、民國 95年 6月 22日 修正發布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

法 (下稱重劃辦法)第 13條規定 :「 (第 1項 )會員大會舉辨時 ,

會員如不能親自出席者 ,得以書面委託他人代理 ;其為未辦理繼

承登記土地經法院指定遺產管理人者 ,得由遺產管理人代為行使

之 ;其為政府機關或法人者 ,由代表人或指派代表行使之。(第 2

項)會員大會之權責如下 :一 、通過或修改章程 。二、選任或解

任理事、監事。三、監督理事、監事職務之執行。．⋯‥(第 3項 )

會員大會對於前項各款事項之決議 ,應有全體會員二分之一以上 ,

及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總面積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。但重

劃前已協議價購或徵收取得之公共設施用地並按本辦法規定原

位置原面積分配及依法應抵充之土地 ,其人數 、面積不列入計

算。⋯⋯」上開條文第3項 「應有全體會員二分之一以上 ,及其

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總面積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。」該項同

意包括明示或默赤之同意。又市地重劃會 (籌備會)之會員大會

選任或解任理事、監事 ,概念上固可分為會員大會同意進行選任

或解任理事、監事案及進行選任或解任之投票 ,然實際進行常係

兩者合一 ,正如同會員大會是否同意通過或修改章程
,並不先表

洪是否同意通過或修改章程案提交會員大會表決 ,再進行是否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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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章程或其修正內容之投票。苟有可參與表決選舉之會員二分之

一以上 ,且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可參與表決選舉重劃區總面積
二

分之一以上之會員參與選任或解任之投票
,至少可認彼等已默示

同意進行選任或解任理事案 ,再依不牴觸法令之章程 (例如依得

票數多寡當選理事),按投票結果決定理事之選任或解任 。而所

謂 「會員參與選任或解任之投票」
,包括領票不投票 、領票投廢

票之情形 。為本院 l02年度判字第 822號判決所表示之法律見

解 ,並載明本院 l01年度判字第 637號第一次廢棄判決即已表明

此等見解 。上述二件判決見解作成後 ,經檢索本院裁判
,迄今均

未有就同一法律問題表示不同見解 。

二 、而最高法院 1l1年度台上字第 1958號民事判決則援引該院 1ll

年度台上大字第 1958號裁定見解 ,表示 :重劃辦法第 13條第 3

項 ,關於第 2項第 2款選任理事 、監事決議所定之同意比例 ,係

指各別理事及監事之選任獲得同意之比例 ,不得以會員大會決議

之章程或另訂理監事選舉辦法而降低之。未達上開同意比例或無

法判斷之選任決議 ,除該當不成立外 ,應屬無效 ,重劃會未合法

成立 ,不 因主管機關已為核定且未撤銷而受影響。所謂系爭同意

比例 ,應本其法條文義及規範目的解釋為係各別理事及監事之選

任獲得同意之比例。系爭同意比例係自辦市地重劃符合憲法要求

2



保障財產權之正當程序 ,屬 強制規定
,非 自治事項 ,不能由會員

大會以章程或另訂選舉一辦法或決議予以調降
,未達系爭同意比例

或無法判斷之選任決議 ,除該當不成立外 ,依民法第 71條規定
,

應屬無效 ,而非僅決議方法違背法令 ,應否撤銷之問題之法律見

解 。

三、上述二終審法院就重劃辦法第 13條第 2項第 2款、第 3項規定 ,

所稱 「會員大會對於選任或解任理事、監事事項之決議
,應有全

體會員

一

分之一以上 ,及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總面積二分

之一以上之同意」所定之同意比例之法律爭議
,本院認上開條文

第3項 同意包括明示或默示之同意。市地重劃會 (籌備會)之會

員大會選任或解任理事、監事 ,苟有可參與表決選舉之會員二分

之一以上 ,且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可參與表決選舉重劃區總面積

二分之一以上之會員參與選任或解任之投票 ,至少可認彼等已默

示同意進行選任或解任理事案 ,再依不牴觸法令之章程 (例如依

得票數多寡當選理事),按投票結果決定理事之選任或解任。而

所胡 「會員參與選任或解任之投票」
,包括領票不投票 、領票投

廢票之情形 。該見解與最高法院所表示 :上述同意比例係指各別

理事及監事之選任獲得同意之比例 ,不得以會員大會決議之章程

或另訂理監事選舉辦法而降低之。未達上開同意比例或無法判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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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選任決議 ,除該當不成立外 ,應渴無效 ,重劃會未合法成立之

見解應有歧異 。

四、本院所持上述見解 ,迄今均無後裁判已變更前裁判之見解 ,而最

高法院 1l1年度台上字第 1958號民事判決作成時間雖在本院前

開二判決之後 ,但因最高法院上開判決見解對本院並無拘束力 ,

故尚無憲法訴訟法第 84條第 2項所稱 「後裁判已變更前裁判之

見解」之情形 。

再




